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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答复

陈嗣浩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名山建设，优化宗教活动场所周边环境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收到您的提案后，省民宗委和省林业局高度重视，先后赴岳麓山、南岳衡山开展了走访调研，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会商讨论，形成会办和主办意见后，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进行认真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部分名山及其宗教活动场所涉及自然保护地,如岳麓山、南岳衡山、崀山、天门山等名山位于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内。省林业局通过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合理布局了名山及其宗教活动场所未来的发展。规划明确相关区域要优化交通格局,完善内部道路,改造集散空间,改善基础设施。如南岳衡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对祝融峰、磨镜台、方广寺、大庙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均做了合理布局。省民宗委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引导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主动参与改造升级，推动宗教活动场所基础设施建设。指导宗教活动场所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停车场、公共厕所、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我国宗教中国化文史资料展示馆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宗教活动场所的基础设施与名山整体环境相协调。
（二）关于“保护生态环境”方面

省林业局通过编制报批相关自然保护地的规划,加强名山及宗教活动场所的生态环境保护。划定祝融峰等风景区内资源价值高的区域为核心景区,要求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同时,根据生态安全、游览安全、设施承载能力、管理能力,合理控制景区游人容量。要求景区严格执行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等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定。对重点区域优先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加强对南岳等名山区域古树名木保护的指导和支持,改善古树木生长环境。省民宗委将持续指导宗教活动场所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避免过度开发对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造成破坏。推动宗教活动场所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对周边环境的日常巡查和管理，及时发现并整改环境问题。支持宗教活动场所参与生态修复工程，如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恢复和保护名山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
（三）关于“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方面

自然保护地规划通过科学划定名山保护分级及功能分区,统筹保护自然生态与宗教文化遗产,避免无序开发导致对山体植被、古建筑群的破坏。同时,推动宗教活动场所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统一组织游赏规划,延展文化内涵。此外,规划统筹行业部门职责,强化防灾避险、文物保护等综合管理能力,实现生态、文化、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名山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将组织指导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定期开展教职人员和常住人员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为游客和信教群众提供更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下一步，我委将协调配合省林业局等相关部门，认真做好名山建设及宗教活动场所周边环境优化工作,在林业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充分支持,提供林业技术政策指导,为有效提升名山及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推动名山可持续发展积极发挥林业作用、贡献林业力量。同时，指导支持名山区域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全面从严治教，坚持文化润教，深入开展“五进五好”“四正四清”等活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法治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感谢您对湖南民族宗教工作和湖南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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